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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务清单
	重点任务
	工作内容或指标
	责任单位

	（一）构建有序的就医和诊疗新格局




	1.加快推进省级区域临床医学分中心建设。州人民医院儿科、普外科、骨科、感染性疾病科、泌尿外科5个专科在省级临床医学中心牵头医院的指导下，开展能力提升相关工作。
2.推进三级医院对口支援县级医院，落实支援各项任务，提升县级医院综合服务能力。
	州卫生健康委、各县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以下均需县市人民政府负责，不再列出

	
	3.按照《县医院医疗服务能力推荐标准》，继续推进县级公立医院（瑞丽市人民医院、盈江县人民医院）第二阶段提质达标工作。
4.开展县级公立综合医院专科能力提升工程（薄弱专科建设），县级公立综合医院100%设立口腔科独立科室、95%设立康复科独立科室、60%设立精神科独立科室、60%设立眼科独立科室、40%设立老年病科独立科室。
5.继续推进芒市人民医院创伤中心建设，力争2022年通过验收。
6.完成芒市妇幼保健院等级评审和瑞丽市妇幼保健院能力达标建设考核。
	州卫生健康委负责

	
	7.各县市在2022年6月底前出台工作实施方案并完成医保资金打包付费工作。
8.瑞丽市在年度监测评估时全部达到紧密型标准。
	州卫生健康委、州医保局、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州财政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9.全州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达到国家推荐标准比例不低于8%，达到国家基本标准及以上比例不低于70%，支持条件成熟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成社区医院。
10.新增慢病管理中心11个，心脑血管救治站4个。
11.全人群和重点人群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提升1-3个百分点。
12.签约家庭医生的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高血压、糖尿病、肺结核、严重精神障碍的规范管理率达到90%以上，扎实做好农村地区群众36种大病患者分类救治。
	州卫生健康委、州医保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深入推广三明医改经验





	13.各级党委常委会每年至少专题研究1次医改工作。
14.各级医改领导小组及秘书处每年至少研究2次医改工作，至少组织开展1次医改工作培训。
	州医改领导小组秘书处负责

	
	15.组织集中带量采购药品通用名数超过350个。
16.组织国家第六批（胰岛素专项）药品和人工关节集中带量采购，推动2类人工关节及42个胰岛素产品落地实施。
	州医保局负责

	
	17.将医疗服务价格调出价格听证目录。
18.开展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综合评估1次，符合条件的及时启动价格调整。
19.动态调整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项目价格不少于2次。
20.制定试行期满医疗服务项目正式价格。
21.修订1批现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州医保局、州发展改革委、州财政局、州卫生健康委按职责分工负责

	
	22.按开展住院服务的医疗机构DRG付费改革覆盖率2023年不低于40%、2024年不低于30%、2025年不低于30%的比例，推进DRG支付方式改革，完成符合条件开展住院服务的医疗机构全面覆盖。
	州医保局负责

	
	23.持续深化公立医院人事薪酬制度改革。按照“两个允许”要求，动态核定公立医院绩效工资总量，奖励性绩效工资占绩效总量的60%；合理扩大医生（含技师、临床药师）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比例，不低于本单位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总额的50 %。

	州委编办、州财政局、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州卫生健康委、州医保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24.实现以乡镇（街道）为单位，卫生监督检查覆盖率达到100%；投诉举报查处率达到100%；案件办结率达到95%；以县为单位，卫生监督协管员制度改革落实率达到100%。
25.对三级医疗机构、二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合理用药考核覆盖率分别达到100%、50%、20%；持续推进药品使用监测和药品编码运用，覆盖二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和80%的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
26.实现医保举报线索检查办结率100%，日常监督覆盖率100%。
	州卫生健康委、州医保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着力提升公共卫生能力



	27.推进村民委员会公共卫生委员会建设，2022年底实现全覆盖。指导公共卫生委员会组织居民做好村（社区）环境卫生工作，协助提供村（社区）公共卫生服务。
28.完成芒市、瑞丽市、陇川县、盈江县疾控机构能力建设。
29.实现扩大免疫规划疫苗以乡镇为单位报告接种率维持在90%以上。
30.保持重点传染病防控力度不减弱，保持法定甲、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率不高于近5年平均水平。    
	州卫生健康委、州民政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31.实施宫颈癌、乳腺癌筛查和地中海贫血筛查项目，启动先心病筛查工作。
32.积极推进构建“州-县（市）”职业病诊断救治技术支撑网络，并向重点乡镇（街道）延伸。
	州卫生健康委负责

	
	33.继续推进60岁以上老年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确保该人群疫苗接种覆盖率达到92%以上。
	州卫生健康委负责

	
	34.组织对全州健康云南行动2022年考核考评工作。   
35.组织全州开展2021年全国健康城市评价工作。
	健康德宏行动推进办、州爱卫办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统筹推进医药卫生高质量发展
	36.持续加大对医疗卫生事业投入力度，研究财政进一步支持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相关举措，支持培育临床医学分中心等优质医疗资源，支持加大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支持中医药事业发展，支持加快补齐基层医疗卫生短板。
	州财政局、州卫生健康委按职责分工负责

	
	37.年内出台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实施细则，报销比例向基层医疗机构倾斜。
	州医保局负责

	
	38.稳步推进短缺药品信息监测体系建设，年内实现监测点不少于90个。
	州卫生健康委负责 

	
	39.持续做好州中医医院肛肠科省级区域诊疗人中心建设及骨伤科临床医学中心分中心建设。
40.建设不少于4个中医特色优势专科。
41.推进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打造18个示范中医馆。
	州卫生健康委、州发展改革委、州财政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42.做好2017级订单定向生工作安置。完成助理全科医师规培任务，其中临床类15人（州人民医院）、中医类6人（盈江县中医医院）。完成全科医师转岗培训7人。
43.全州20%以上的二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实现健康码“一码通用”。
44.推进医保电子凭证实现在全州三级、二级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100%、80%和90%“一码通用”
	州卫生健康委、州医保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